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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及转增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4.9股，不送红股。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和转增比例不变，调整拟分配的利润总额和转

增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或“公司”）2025 年度实现归

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11亿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6.32亿元。经董事



会决议，公司 2025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

配利润并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总股本 626,145,307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19,150,857.45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

219,150,857.45元，占本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0.38%。

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9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 626,145,307股，以此计算合计转增 306,811,2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加至 932,956,507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本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

/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和转增比例不变，调整拟分配的利

润总额和转增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219,150,857.45 187,214,710.20 309,032,798.60

回购注销总额（元） - - -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111,472,990.43 1,615,675,746.81 1,785,907,974.46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

计未分配利润（元）
3,870,761,345.0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总额（元）
715,398,366.2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回购注销总额（元）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

净利润（元）
1,837,685,570.5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元）

715,398,366.2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

额是否低于3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38.93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

低于30%
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研发投入金额（元）
7,458,167,211.0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研发投入金额是否在3

亿元以上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营业收入（元）
27,713,316,947.1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

入比例（%）

26.9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

入比例是否在15%以上

是

是否触及《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12.9.1条

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

否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1,472,990.43元，拟分配

的现金红利总额（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及以现金为对价，当年采用集

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 219,150,857.45元，占本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及其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偿债

能力及资金需求；

1、行业特点及发展情况



半导体设备行业是一个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受国际经济波动、半导体市

场、终端消费市场需求影响，其发展往往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波动。当宏观经济和

终端消费市场需求变化较大时，半导体生产厂商会调整其资本性支出规模和对半

导体设备的采购计划，从而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产生影响。

在全球贸易争端不断、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全球半导体产业、LED产业及设备产业呈现震荡发展态势。

2、公司发展阶段及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向下游集成电路、LED

芯片、先进封装、MEMS 等半导体产品的制造公司销售刻蚀设备、薄膜沉积设

备和MOCVD设备、提供配件或服务实现收入和利润。

公司所处的半导体设备行业属于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具有产品技术升级

快、研发投入大等特点。国外领先的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为人民币 37.44亿元。目前公司处于相对快速发展阶段，需

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一代刻蚀设备、薄膜设备以及宽禁带功率器件外延生

长设备等新产品研发以及市场化等。

3、盈利水平、偿债能力及资金需求

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11亿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为 6.32亿元，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偿债能力良好。

2026 年，公司将全力推进技术研发，重视核心技术的创新。在开发等离子

体刻蚀设备、薄膜沉积设备和 MOCVD 设备的过程中，公司拟招募国际和国内

一流的技术人才，保持高额的研发投入。同时，为适应经营规模的快速发展，公

司将进一步提升质量管控和内部管理水平，不断做大做强，为全体股东创造较好

的投资回报。在此过程中，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以保障目标的实现。



（二）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以及收益情况；

公司 2025年度未分配利润将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

项目投资带来的营运资金的需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

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

成果。

（三）公司是否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

了便利；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公司股东会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提供便利。

（四）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未来公司将努力做好业务经营，进一步推动盈利水平的提升，并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

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坚持现

金分红为导向，积极探索更多方式方法回报股东，保障投资者权益，促进公司健

康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3月 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董事会全体董事

同意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方案符合《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

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